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韶 关 市 教 育 局 文 件
韶市教〔2020〕19 号

关于印发韶关市 2020—2021 学年
中等职业学校校历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，市属各中等职业学校：

根据《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制定中等职业学校校历有关事宜的

通知》（粤教职函〔2018〕97 号）精神，我局制定了《韶关市 2020

—2021 学年度中等职业学校校历》（见附件），现印发给你们，

请及时转发至各中等职业学校，并请遵照执行。

一、时间安排：

2020—2021 学年第一学期：

2020 年 9 月 1 日开学；

2021 年 1 月 30 日结束本学期工作；

2021 年 1 月 31 日开始寒假。

2020—2021 学年第二学期：

2021 年 2 月 22 日开学；

2021 年 7 月 10 日结束本学期工作；

2021 年 7 月 11 日开始暑假。

二、其他

（一）各中等职业学校年节及纪念日放假根据《全国年节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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纪念日放假办法》执行，具体休假时间按当年省政府颁布的时间

执行。

（二）各中等职业学校要根据有关要求制定本校行事校历，

全面落实课程计划，科学制定教学计划和编排课程表，规范安排

教学时间和作息时间，不得随意增减教学时间。要安排丰富多彩

的校园活动，组织以田径运动为主的综合性运动会或体育节，并

切实保证学生每天一小时校园体育活动时间；组织安排文化、技

能、艺术节以及学校传统特色活动等。

（三）各中等职业学校要根据有关文件要求，结合学校、专

业和学生实际，合理确定各类专业课程的学时比例，并适当加大

专业技能课程比重。实行弹性学制或培养目标有特殊要求的中等

职业学校（专业），可根据实际情况安排教学活动时间。各校新

学年行事校历应在 2020 年 7 月 20 日前报我局职成科备案。

（四）各地要加强对学校执行课程计划、校历和作息时间情

况进行督导检查，以校历为基本依据，进一步规范办学行为，在

执行过程中有何问题，请及时报我局职成科。

联系电话：6919657，电子邮箱：sgjyjzck@126.com。

附件：《韶关市 2020—2021 学年中等职业学校校历》

韶关市教育局

2020 年 6 月 11 日


	



